
 
 

被告資料調查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羈押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看守所：指法務部矯正署所屬

看守所，及看守所設置之分所、

女所。 

 二、看守所長官：指前款看守所之

首長，及其授權之人。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 

第三條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

調查與被告有關之資料範圍如下： 

 一、名籍資料。 

 二、身心狀況。 

 三、犯罪前科及狀況。 

 四、社會、心理及家庭狀況。 

 五、社會福利、保護及扶助需求。 

 六、其他依法規應調查之事項。 

 七、其他可作為生活輔導參考事項。 

   前項調查資料，於被告移送監

獄執行時，除依本法第一百零八條

規定應附送者外，得依情節將相關

資料一併移交監獄作為調查之參

酌。 

一、 依據羈押法第九條及實務運作需

要，規範與被告有關之資料調查範

圍，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 第二項規定被告身分轉換為受刑人

移送監獄執行時，看守所得一併移

交被告入所調查資料。 

第四條 被告依其志願參加作業者，其

職業、知識、技能狀況及其相關資料

之調查，應取得被告之同意。 

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看守所得准

被告依其志願參加作業，爰有關被告職

業、知識、技能狀況及其相關資料之調

查，應取得被告之同意。 

第五條 看守所應設調查小組，由輔

導、作業、衛生、戒護、總務等業務

人員組成。由主管輔導業務科長或經

看守所長官指定之主管人員擔任組

長。 

規定調查小組成員，俾利執行被告調查

工作。 

第六條 看守所於被告入所時，應調

查與被告有關之資料，期間不得逾

一個月。 

規定被告入所調查之期間。 

第七條 前條調查事項依下列方法為

之： 

一、直接調查：由調查小組人員以

觀察或晤談之方式實施調查，

記錄於調查表，並由實施調查

者簽名。 

一、 參酌受刑人調查分類辦法及看守所

實際需求，訂定被告資料調查之方

法，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 第二項規定施測人員應具備相關測

驗之資格或經專業訓練合格。 

三、 第三項規定特定被告得以簡式方式

為入所調查。 



 
 

二、間接調查：向相關機關（構）、

法人、團體、個人查詢，或請

求提供相關資料。 

三、心理測驗：施以智力、行為及

情緒等測驗。 

   前項心理測驗項目得依調查需

求擇定之，施測人員應具備相關測

驗之資格或經專業訓練合格。 

   被告係經法院或檢察官命具

保，因覓保中而受羈押者，或羈押

未達七日者，第一項調查得以簡式

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調查

及前項簡式調查之格式，由監督機

關定之。 

四、 第四項規定直接調查、間接調查及

簡式調查格式，由法務部矯正署訂

定，俾使各看守所有所依循。 

第八條 入所調查完畢後，應作成調

查資料，並提交審議。修正時，亦

同。 

   前項審議由看守所長官指派業

務科室主管以上之人員，以書面審

議之。 

規定調查小組入所調查之程序及調查資

料審議方式。 

第九條 看守所應依前條審議結果安

排被告生活輔導、管理事宜，並依

被告志願安排作業及宗教活動。 

規定看守所依調查資料審議結果，安排

在所輔導、作業及宗教活動。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七月十五日施行。 

規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